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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投标人：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现拟对烧结发电及燃气发电锅炉乏汽余热回收利用项目施工招标进行招标，现邀请贵单位参加本次招标。
一、招标条件
招标人单位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招标人项目名称： 烧结发电及燃气发电锅炉乏汽余热回收利用项目施工招标
项目资金来源：自筹，项目出资比例：100%。
建设地点: 招标人工厂所在地（日照市岚山区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二、招标范围及内容
1.招标范围及内容：对能源环保部发电作业区燃气发电安装一套乏汽回收装置，烧结发电1#锅炉安装一套乏汽回收装置，2#锅炉安装一套乏汽回收装置。需对换热器基础进行土建施工、敷设蒸汽、水管道及弯头、阀门及附属设备的安装及调试等、电气及自动化控制线缆敷设及设备安装调试。
现有两台烧结发电余热锅炉低压汽包除氧塔头乏汽排汽与定期排污扩容器排汽直接排入大气，为了回收该部分蒸汽的热量及冷凝水，每台余热锅炉设置一台乏汽回收装置，加热烧结发电厂房凝结水泵输送的凝结水，升温的凝结水经过凝结水加热器再次加热后进入低压汽包；乏汽冷却形成的冷凝水，接入排污降温池，回收利用。
现有燃气发电锅炉定期排污水及连续排污扩容器排水直接排入定期排污扩容器，为了回收该部分蒸汽的热量、减少排汽，设置一台排污水回收装置，加热燃气发电厂房凝结水泵输送的凝结水，升温的凝结水经过凝结水加热器再次加热后进入除氧器；排污水冷却后接入排污降温池，回收利用。
配套建设相应土建、钢结构、电气、仪表、电信、自动化等内容。
在施工过程中，投标方要提供水电风气、通讯、通行等的临时措施，保障在现有煤气区域和生产区域安全稳定运行。
本次招标所涉及到的材料、配件、工具费用、验证性费用及其他不可预知的费用等均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需对项目技术、设备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负责，按照国家标准、施工图纸及其他相关要求进行选材及施工。投标人需保证安全、环保、文明施工。
2.工期：60 日历日。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仅限受邀单位参加，受邀单位已经过评估，通过审查。
四、公告及投标报名时间 
2025年 10 月29日至2025年  11月3日。
五、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开标方式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称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2025年 11 月5日9时0分0秒，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2.文件递交
    通过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与拍卖信息管理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3.开标方式
投标人不需到招标人现场。
开标当日，投标人应安排有关商务及技术等人员登陆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进入开标大厅等待开标及做好随时进行澄清、答疑准备，请保持网络及电话畅通，以便及时进行澄清、答疑等环节。若评标委员会发出需澄清、答疑等要求，答复时间超出30分钟，则视为不响应，招标人有权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判断。需要延长或缩短答疑时间的视开标情况另行通知。
六、踏勘：不组织
七、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邀请方式。投标人交纳标书费后，招标人财务在2个工作日内确认，确认后投标人可直接用注册的账户和密码登录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下载招标文件，期间如有疑问请咨询0633-7920919 。
八、标书费及投标保证金
本次招标项目标书费  0 元（人民币）。
投标保证金  0  元（人民币）（大写：零元整）
户名：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账号：406899991010003032368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
行号：301473200013
注：
1.标书费、投标保证金均不能通过个人账户打款，必须从投标人账户电汇或转账到招标人投标保证金收款账户(汇错账户将原路径退回，不予受理)。
2.标书费不再开具收据，日照公司开具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发送至供应商邮箱。（供应商必须认真填写投标人信息表（详见招标文件附录12），必须确保信息准确。）
3.交款时，标书费、投标保证金必须分开缴纳，不能合并一笔支付。并必须注明投标项目（如有分包的须注明包号）；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确认，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承担。
4.中标结果公示后，1个月内退还项目投标保证金（无息）。期间谢绝电话咨询退还事宜；已交纳投标保证金，因故未投标的，请将投标保证金回执单扫描件及退换理由发至邮箱sdgtrz@163.com告知，并在邮件“主题”处写明：投标保证金+****项目+****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在收到邮件后招标人会及时回复。
九、确认
你单位收到本邀请书后，请于开标前3天，以书面形式（详见附件：确认通知）确认是否参加本次招投标活动，并将确认通知（原件扫描件）发至邮箱sdgtrz@163.com。在本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未表示是否参加本次招投标活动或明确表示不参加的，不得再参加招投标活动。
十、招标文件澄清
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3日（非依法必招）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邮箱：sdgtrz@163.com，同时向该邮箱发送PDF版和word版澄清问题文件。澄清在邮件 “主题”处应注明：澄清+****项目+****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
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承担。
十一、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钢铁日照公司办公楼（百度地图可查）-餐饮中心A区二楼201室（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1号）咨询时间：

工作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6:30
	序号
	业务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标书费
	张先生
	0633-7920919

	2
	保证金
	金先生
	0633-7927657

	3
	投标技术咨询
	王先生
	0633-7923136

	4
	投标商务咨询
	孙先生
	0633-7920105

	5
	网站技术员
	
	0633-7920020
0531-67606687

	6
	其他咨询
	
	0633-7920935

	7
	监督
	
	0633-7920935

	8
	澄清邮箱
	
	sdgtrz@163.com

	9
	投诉邮箱
	
	sdgtrzjd@163.com





















附件
确认通知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我方已于    年   月    日收到你方    年   月    日发出的                   烧结发电及燃气发电锅炉乏汽余热回收利用项目施工招标投标邀请书，并确认参加/不参加 招投标活动。
特此确认。

被邀请投标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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